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人[2009]9号


关于专任教师课堂教学学生测评分
适用人事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经2月26日学校系（部、基地）主任会议充分讨论，3月2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对学校人事政策涉及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和享受专任教师奖励津贴人员有关学生评分的标准进一步加以规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有关学生评分的要求
《关于加强中青年教师培养力度的若干意见》（校人[2008]27号文）有关要求为：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选拔条件为近3年学生测评分主干课、学位课90分以上，其它课程85分以上；中期考核要求学生测评分在90分以上。现明确为：
1.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期初选拔时，主干课、学位课课程评分为90分及以上，其它课程课堂总评分为85分及以上；
2.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主干课、学位课课程评分应为88分及以上，其它课程课堂总评分为85分及以上；
3.学校将于每学期结束时进行一次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效果测评的统计，对于出现学生测评分低于上述第2条标准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学校给予一个学期的改进期（改进期内有关待遇不变），对此各单位要进行调查分析，帮助教师加以改进提高，同时学校教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将跟踪听课，并按学生测评占70%、专家测评占30%的统计方法综合评定该教师课堂教学评分；
4.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若第二次出现不符合上述第2条标准的情况，学校将终止与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之间的培养协议，并取消其相应待遇。
二、专任教师奖励津贴发放有关学生评分的要求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已享受专任教师奖励津贴的管理办法（暂行）》（校人[2008]12号文）中“二、取消享受津贴资格的情况”第8项“所承担课程的学生测评或干部听课评分低于80分”，现明确为“所承担课程的课程评分低于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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